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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法律

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下简称

“中国”）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所受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鲁抗医药”、“发行人”、“公司”或“上市公司”）委托，作为鲁抗医药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 A股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北京市通商律

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

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和《12号规则》等现行有效的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所现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于 2025年 5月 9日作出的《关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5〕137 号）（以下

简称“《审核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出具《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

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术语、定义和简称与《法律

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

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

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和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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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问询函》5、其他

5.1根据申报材料，发行人控股股东华鲁集团的子公司新华制药从事医药制

造业务，与发行人在人用医药制造领域存在业务范围交叠。截至 2024年末，发

行人已获得批件的药品品种与新华制药已获得批件的药品品种存在重合情形。

请发行人说明：发行人与新华制药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是否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结合药品批件取得的重合情形，说明华鲁集团已做出的关于避免或解决

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前期承诺的情形，是否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本次关于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是否符合规定。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第 1

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与新华制药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等业务，产品涉及全身抗感染类、降糖类、心脑血管类、呼吸系统类、抗癌类、

自身免疫类、男科类、消化系统类、内分泌类、氨基酸类、半合成抗生素类原料

药、生物药品、动物保健用抗生素等。公司产品涵盖胶囊剂、片剂、分散片、粉

针剂、颗粒剂、干混悬剂、水针剂、预混剂、复方制剂等 500余个品规。

新华制药从事开发、制造和销售化学原料药、制剂及化工产品；主要产品为

“新华牌”解热镇痛类药物、心脑血管类、抗感染类及中枢神经类等药物。

新华制药主要从事医药制造业务，与发行人存在业务范围交叠，但在主要产

品、主要产品涉及的技术工艺和应用领域、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等方面与发行人显

著不同，且重合品种销售收入和毛利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和毛利的比重较低，

与发行人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具体分析如下：

（一）发行人与新华制药各自独立经营，同为华鲁集团控制系由历史原因

形成

发行人成立于 1993年 2月，系依据《关于同意成立山东鲁抗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鲁体改生字[1992]142 号），由原济宁抗生素厂作为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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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1997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2007年

完成股权分置改革。2008 年，依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明确山东鲁抗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国家股持股单位的通知》（鲁政字[2006]219号），“鉴于鲁抗股份国家

股已上划省级管理，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能已经发生变化，现明确鲁抗

股份国家股的持股单位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国家

股持股单位明确为山东省国资委。依据《关于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新华鲁抗

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施重组的通知》（鲁国资企改函[2006]35号），山东省国

资委将公司国家股股权暂时委托华鲁集团管理，并于 2020年 3月 11日无偿划转

至华鲁控股，公司成为华鲁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新华制药成立于 1993 年 9月，系依据淄博市体改委淄体改股字[1993]39号

及山东省体改委鲁体改生字[1993]66号文件，由山东新华制药厂作为发起人以募

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新华制药于 1997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2006

年 7月，山东省国资委将公司国家股股权无偿划入华鲁集团，划转后由华鲁集团

控制新华制药，一直持续至今。

华鲁集团是山东省驻港窗口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系国有持股平台。华

鲁集团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及运营咨询，未直接从事生产工作，所有生产业务活

动均通过下属专业企业或单位开展。华鲁集团主要承担对下属企业或单位的管理

职能，不直接参与发行人日常生产经营管理与决策。

综上所述，发行人与新华制药同为华鲁集团控制系山东省国资委整合划归国

有资产所致，华鲁集团并不直接参与发行人或新华医药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与决

策，发行人与新华制药各自独立经营、独立决策，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主

营业务等方面相互独立，不存在特殊商业安排。

（二）发行人与新华制药业务范围存在一定重叠，但双方不存在对发行人

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1、发行人与新华制药虽业务范围存在部分重合，但双方主要产品类别不同，

且主要产品对应的治疗领域、技术工艺等方面以及双方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显著

不同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发行人与新华制药均属于医药制造业（C27）。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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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行人的主要产品包括人用制剂与原料药、兽用药，以上业务分别属于化学药

品制剂制造（C2720）、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C2710）、兽用药品制造（C2750）

等细分行业类别；新华制药的主要产品包括人用制剂与原料药，分别属于化学药

品制剂制造（C2720）、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C2710）等细分行业类别。

发行人与新华制药主营业务分产品类别对比如下：

公司
细分行业

类别
产品大类

2024年主营业务

收入占比

鲁抗医药

C2720 人用制剂
抗生素制剂药品 21.89%

非抗生素制剂药品 17.61%

C2710 人用原料药
主要为抗生素原料药及半合成

抗生素原料药
15.39%

C2750 兽用药 40.16%

/ 其他 4.94%

合计 100.00%

新华制药

C2720 人用制剂

制剂

（以解热镇痛、心脑血管类、抗

感染类及中枢神经类品种为主）

48.10%

C2710 人用原料药

化学原料药

（主要为五安系列、咖啡因系

列、布洛芬系列、阿司匹林系列、

多巴系列、巴比妥系列、吡哌酸

等七大原料药产品系列，均为解

热镇痛类原料药）

32.31%

C2710及其

他

医药中间体为

人用原料药，

“其他”类别无

法准确区分

医药中间体及其他 19.59%

合计 100.00%

从应用领域来看，发行人主要产品涵盖了人用药与兽用药两大板块，兽用药

板块 2022-2024年度营业收入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均超过 40%；而新华

制药则主要聚焦于人用医药领域。

在人用药细分领域，发行人与新华制药产品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发行人主要

品种为以抗生素品种为主的原料药及制剂，非抗生素制剂药品 2024 年度营业收

入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约 17.61%；而新华制药主要品种为解热镇痛类

原料药及以解热镇痛类、心脑血管类、抗感染类及中枢神经类品种为主的人用制



7-3-6

剂。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销售的原料药品种与新华制药的原料药品种不存在重

叠。

抗生素类和解热镇痛类产品在治疗领域、终端销售方式、技术工艺等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具体如下：

项 目 抗生素类药物 解热镇痛类药物

治疗领域

抗生素类药物系抗菌药的一种，主要应

用于由细菌引起的炎症治疗，起到抑菌

或杀菌作用，而对其他类型的炎症，如

过敏性炎症（如接触性皮炎）、变态反

应性炎症（如过敏性哮喘）等无菌性炎

症无效。

解热镇痛类药物，为一类具有降温、镇

痛药理作用同时还有显著抗炎、抗风湿

作用的药物。解热镇痛药主要应用于无

菌性炎症的治疗，起到消除炎症的作

用，俗称“消炎药”。

终端销售方

式（是否为处

方药）

因滥用抗生素易引起细菌耐药性上升

而造成不良后果，故抗生素类药物通常

为处方药，须凭医生处方才可购买。因

此，其终端销售以医院为主。

不具备耐药性，故通常为非处方药，可

不需医生处方根据需要自行购买。因此

其终端销售方式以医院和药店为主。

技术工艺

抗生素原料药生产工艺主要为发酵，技

术工艺流程为菌种→孢子制备→种子

制备→发酵→发酵液预处理→提取及

精制→成品包装。

主要生产工艺是化学合成，即起始原料

与其他化合物通过若干步骤的化学反

应得到目标产物特定的化学结构，例如

缩合、取代、酰化、氧化还原等，然后

再经过一步或几步的精制，例如脱色、

重结晶等，得到最终的原料药产品。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前五大客户与新华制药各期前五大客户如下表所示：

年度 序号 发行人前五大客户名称 新华制药前五大客户名称

2024年度

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百利高国际公司

2 ECOANIMAL HEALTH LTD 北京京东弘健健康有限公司

3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4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商丘市新先锋药业有限公司

5 丰烨医药（无锡）有限公司 APELOAHONGKONG LIMITED

2023年度

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百利高国际公司

2 ECOANIMAL HEALTH LTD 北京京东弘健健康有限公司

3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淄博众生医药有限公司

4 丰烨医药（无锡）有限公司 F.Hoffmann-La Roche AG

5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2022年度

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百利高国际公司

2 ECOANIMAL HEALTH LTD 淄博众生医药有限公司

3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弘健健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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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序号 发行人前五大客户名称 新华制药前五大客户名称

4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cotag Comercial Ltda

5 丰烨医药（无锡）有限公司 F.Hoffmann-La Roche AG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前五大供应商与新华制药各期前五大供应商如下表所

示：

期间 序号 发行人前五大供应商名称 新华制药前五大供应商名称

2024年度

1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国邦药业有限公司

3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岭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 嘉吉粮油（日照）有限公司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5 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2023年度

1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岭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Vinati Organics Limited

4 益海嘉里（兖州）粮油工业有限公

司
山东斯瑞药业有限公司

5 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凤礼精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

1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Vinati Organics Limited

3 益海嘉里（兖州）粮油工业有限公

司
潍坊滨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斯瑞药业有限公司

5 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国邦药业有限公司

由此可见，报告期内发行人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与新华制药前五大客户及供

应商不存在重合情形。

新华制药已于 2025年 3月针对与发行人同业竞争情形出具了《情况说明》，

确认其在主要产品，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主要产品涉及的技术工艺和应用领域等

方面与鲁抗医药显著不同。

2、具体到药品品种方面，发行人与新华制药所经营的药品品种存在部分重

合，但新华制药相关重合品种收入及毛利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及毛利的比重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559325887134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82152189737176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0552522803182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77712823088204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82152189737176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4965831874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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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因此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销售的药品中，存在 33个品种与新华制药已获得批

件的药品重合（以下简称“重合品种”）。根据新华制药提供的数据，2022年度、

2023年度及 2024年度，新华制药重合品种当期合计销售收入及毛利占鲁抗医药

主营业务收入及主营业务毛利比例均较低，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 收入 毛利

2024年度

新华制药重合品种 17,311.57 6,108.47

鲁抗医药主营业务 616,423.62 148,005.19

占比 2.81% 4.13%

2023年度

新华制药重合品种 20,758.50 8,477.68

鲁抗医药主营业务 606,696.35 148,910.88

占比 3.42% 5.69%

2022年度

新华制药重合品种 17,060.71 6,344.89

鲁抗医药主营业务 554,493.36 122,043.78

占比 3.08% 5.20%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

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7号——招股说明书＞第七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

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7号》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

条“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的理解与适用：“竞争方的同类收入或者毛

利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或者毛利的比例达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如无充分相反证

据，原则上应当认定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以及《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发行类第 6号》关于同业竞争的规定：“同业竞争及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的认定标准参照首发相关要求”，新华制药报告期各期重合品种销售收入和毛

利占发行人同期主营业务收入和毛利的比重均未达百分之三十，因此不存在对发

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新增同业竞争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号》第一条：“如募投项目实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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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存在同业竞争，该同业竞争首发上市时已存在或为上市后基于特殊原因（如国

有股权划转、资产重组、控制权变更、为把握商业机会由控股股东先行收购或培

育后择机注入上市公司等）产生，上市公司及竞争方针对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

业竞争已制定明确可行的整合措施并公开承诺，募集资金继续投向上市公司原有

业务的，可视为未新增同业竞争。”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公司新华制药在人用药领域的业务范围存在

一定重叠。因上市后国有股权划转，双方同为华鲁集团控制并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但相关情形不构成对发行人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针对本次发行，发行

人控股股东华鲁集团出具了《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高端制剂智能制造车间建设项目”和“新

药研发项目”涉及人用药领域。

其中，“高端制剂智能制造车间建设项目”系围绕公司当前生产瓶颈，重点

提升人用制剂部分产品品种产能，拟投产品种主要包括阿卡波糖片、瑞舒伐他汀

钙片、阿瑞匹坦胶囊、依折麦布片、富马酸伏诺拉生片等（以下简称“拟投产品

种”）。2025年 1月 21日，新华制药发布《关于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等相关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其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

签发的瑞舒伐他汀钙片（20mg；10mg）《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产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除瑞舒伐他汀钙片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华

制药未持有其余拟投产品种批件。发行人目前已在生产、销售瑞舒伐他汀钙片，

2024年该产品销售收入达 1,20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该产品进一步扩

产计划。综上，“高端制剂智能制造车间建设项目”属于公司基于现有业务的规

模扩张，属于募集资金继续投向发行人原有业务的情形。

“新药研发项目”拟投资于 3款创新药产品的研发，属于公司基于现有业务

的技术创新，亦属于募集资金继续投向发行人原有业务的情形。

综上，发行人与新华制药同为华鲁集团控制并存在同业竞争情形系因双方上

市后国有股权划转所致，且相关情形不构成对发行人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

争；此外，针对本次发行，发行人控股股东华鲁集团出具了《华鲁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端制剂智

能制造车间建设项目”和“新药研发项目”涉及与新华制药存在业务重叠的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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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领域，但均属于公司基于现有业务的规模扩张或技术创新，属于募集资金继续

投向发行人原有业务的情形。因此，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新增同业

竞争。

二、结合药品批件取得的重合情形，说明华鲁集团已做出的关于避免或解

决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前期承诺的情形，是否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

（一）华鲁集团已做出的关于避免或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1、华鲁集团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控股股东华鲁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函》，承诺如下：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鲁抗医药之间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的同业竞争。

2、本公司将积极采取必要及可能的措施避免新增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存在

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3、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从事具体业务的过程中，本公司将积

极采取必要及可能的措施并保持中立地位，以避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

业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有违市场原则的不公平竞争。如发现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的下属企业获得从事新业务的机会，而该业务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同业竞争时，本公司将尽最大努力督促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

优先提供给上市公司。

4、本公司作为山东省国资委直接监管的省属企业，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

的法人主体，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对承诺的正常履约能力。本公司已

通过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确保本公司切实有效地履行承诺。因本公司自

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确已无法履行的，本公司届时将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从维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角度与上市公司

进一步协商处理方案，并根据承诺的约定，履行必要的公司内部程序，配合上市

公司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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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主观违反相关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

6、本公司作出承诺时，已及时、公平地披露或者提供相关信息，保证所披

露或者提供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承诺函经本公司签署后立即生效，且在本公司对鲁抗医药拥有控制权期间

持续有效。”

2、华鲁集团此前出具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况

①山东省国资委将发行人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给华鲁集团阶段

2019 年 8月 7 日，山东省国资委作出《关于将所持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股无偿划转至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鲁国资收益字〔2019〕65号），

山东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发行人 185,896,620股 A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给华鲁集

团。

2019 年 8月 15 日，华鲁集团作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

下：

“本公司及其所属企业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鲁抗医药”、“上

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在作为鲁抗医药控股股东期间,将依法采取必要及可能的措施来避免

发生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并促使本公司控

制的其他企业避免发生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

动。

本公司具备履行上述承诺的能力。本承诺函经本公司签署后立即生效，且在

本公司对鲁抗医药拥有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

②发行人 2021年度配股阶段

自 2020年 3月发行人股权无偿划转至华鲁集团后，公司控股股东华鲁集团

于 2022年 1月作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鲁抗医药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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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在作为鲁抗医药控股股东期间，依法采取必要及可能的措施来避

免发生与鲁抗医药主营业务有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并促使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发生与鲁抗医药主营业务有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

活动；

3、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拟进行与鲁抗医药主营业务可能产生同

业竞争的新业务、投资和研究时，本公司应及时通知鲁抗医药，鲁抗医药将有优

先发展权和项目的优先参与权，本公司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经公

平合理的及与独立第三方进行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进行的。”

为进一步满足《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证

监会公告[2022]16号）的相关规定，华鲁集团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

诺函》，补充承诺内容如下：

“1、本公司作为山东省国资委直接监管的省属企业，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

的法人主体，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的正常履约能力。本公司确保切实有效地

履行承诺中约定的避免出现同业竞争的措施。因本公司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

导致承诺确已无法履行的，本公司届时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结合实际情

况，从维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角度与鲁抗医药进一步协商处理方案，

并根据《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的

约定，履行必要的公司内部程序，配合上市公司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2、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主观违反相关承诺，本公司将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等文件承担上市公司因此事项遭受或产生的损失。

3、本公司作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

充承诺函》，已及时、公平地披露或者提供相关信息，保证所披露或者提供信息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上述承诺系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的进一步补充，与《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具有同等效力。本承诺函经本公司签署后立即生效，且在本公司对鲁抗医药拥有

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

（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前期承诺的情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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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华鲁集团积极履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不存在违反前期承诺的情形，不存在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公司利益的竞争行

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山东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山东省省属企

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监管办法及《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章

程》，华鲁集团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负责审批子公司战略规划，拥有决定公司

及子公司的主责主业、年度投资计划和重大投资方案的职权，持续规范华鲁集团

及权属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行为；对于所属上市公司，在依法维

护上市公司独立决策的基础上，华鲁集团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监管

要求，通过派出董事、参加股东会等方式依法行使上述职权。其中，对年度投资

计划内/外的不同类型的重大投资项目，按照投资金额进行分类管理，对于投资

额较小未达到相关制度管理标准的项目，由新华制药和鲁抗医药自主实施。

华鲁集团作为鲁抗医药与新华制药两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通过制定、完

善及执行上述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合法行使控股股东权利，在充分维护国有上市

公司独立性、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保证子公司重大投资项目的有序

开展，积极履行前期已作出的各项承诺，承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责任义务，切

实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2025年 1月 21日，新华制药发布公告，新获批瑞舒伐他汀钙片，成为该产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据新华制药确认，其获得瑞舒伐他汀钙片产品生产批件、生

产技术的相关知识产权与商业化权益等所有权益的投资总额未超过 2,000万元，

未达到相关制度管理标准。新华制药发布上述公告后，华鲁集团已向新华制药、

鲁抗医药核实了解相关情况，获悉瑞舒伐他汀钙片属新华制药产品线补充完善产

品，投资金额及预计未来三年的销售收入占比较小，占鲁抗医药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重亦较小，对鲁抗医药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截至 2024 年末，发行人与新华制药所经营的药品品种存在部分重合，但报

告期内新华制药相关重合品种收入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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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和 2.81%，新华制药相关重合品种毛利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毛利的比重分别

为 5.20%、5.69%和 4.13%，占比较低，该等情形对发行人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的同业竞争。

华鲁集团持续履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不存在承诺无法履行、超期

未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本次关于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是否符合规定

经对照华鲁集团就本次发行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与《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主要相关内容，分析如下：

序

号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

诺》规定的主要相关内容
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的分析

1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收购人、资产交易对方、

破产重整投资人等（以下统称承诺人）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再融资、并购重组、破产重整以及日常经营过程

中作出解决同业竞争、资产注入、股权激励、解决产权

瑕疵等各项承诺的行为（以下简称承诺）。

华鲁集团作为发行人控股股

东，为本次发行出具《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符

合相关规定要求。

2

第五条 承诺人作出的承诺应当明确、具体、可执行，不

得承诺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明显不能实现的事项。

承诺事项需要主管部门审批的，承诺人应当明确披

露需要取得的审批，并明确如无法取得审批的补救措施。

华鲁集团在作出的承诺明

确、具体、可执行，该等承

诺事项不属于根据当时情况

判断明显不可能实现的事

项。承诺事项不涉及主管部

门审批，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3

第六条 承诺人的承诺事项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承诺的具体事项；

（二）履约方式、履约时限、履约能力分析、履约风险

及防范对策；

（三）履约担保安排，包括担保方、担保方资质、担保

方式、担保协议（函）主要条款、担保责任等（如有）；

（四）履行承诺声明和违反承诺的责任；

（五）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内容。

承诺事项应当有明确的履约时限，不得使用“尽快”“时机

成熟时”等模糊性词语。承诺履行涉及行业限制的，应当

在政策允许的基础上明确履约时限。

华鲁集团作出的承诺包括承

诺的具体事项、履约方式、

履约能力分析、履约时限、

履约风险及防范对策、履行

承诺声明和违反承诺的责任

等内容，不存在使用“尽快”、
“时机成熟时”等模糊性词

语。

4

第七条 承诺人作出承诺，有关各方必须及时、公平地披

露或者提供相关信息，保证所披露或者提供信息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华鲁集团作出的承诺已在

《募集说明书》中充分披露

5

第八条 承诺人应当关注自身经营、财务状况及承诺履行

能力，在其经营财务状况恶化、担保人或者担保物发生

变化导致或者可能导致其无法履行承诺时，应当及时告

知上市公司，说明有关影响承诺履行的具体情况，同时

提供新的履行担保，并由上市公司予以披露。

不适用

6 第十二条 承诺人应当严格履行其作出的各项承诺，采取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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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

诺》规定的主要相关内容
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的分析

有效措施确保承诺的履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豁免。

下列承诺不得变更或豁免：

（一）依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作出的承诺；

（二）除中国证监会明确的情形外，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中按照业绩补偿协议作出的承诺；

（三）承诺人已明确不可变更或撤销的承诺。

综合上述，华鲁集团就本次发行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要求。

四、发行人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第 1条的相关要

求

（一）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是否存在同业竞争，

已存在的同业竞争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1、除华鲁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外，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山东省国资委，为山东省省政府直属特设机构，主要经

营业务为省属国有企业监管，其本身并无任何生产经营行为，与发行人不存在同

业竞争。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与本规则第 6.3.3条第二

款第（二）项所列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而形成该

项所述情形的，不因此构成关联关系，但其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或者半

数以上的董事兼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外。”

发行人与山东省国资委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因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

而构成关联方，亦不存在该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或者半数以上

的董事兼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因此该等企业不存在需

被认定为发行人关联方的情况。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构成

同业竞争。

2、发行人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

发行人控股股东华鲁集团是山东省驻港窗口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主营

业务为投资管理及运营咨询，与发行人存在实质差异。发行人与控股股东之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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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3、发行人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同业竞争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华鲁集团的一级子公司（除发行人外）基本

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及是否与发

行人存在同业竞争情

况

1 山东华鲁集

团有限公司

一般项目：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橡胶制

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皮革销售；皮革制品销售；

金属矿石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

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棉、麻销售；针纺织品及原

料销售；木材销售；纸浆销售；软木制品销售；保

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化肥销售；

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国内贸易代理；

消防器材销售；安防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

械电气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

售；仪器仪表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旧车销售；

二手车经销；汽车零配件批发；太阳能热发电产品

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气

设备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家政服

务；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批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人工智能行业

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广告发布；广告

设计、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从事贸易业务，

未从事医药制造业

务，与发行人不存在

同业竞争情况。

2 华鲁投资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从事投资管理业

务，未从事医药制造

业务，与发行人不存

在同业竞争情况。

3 华鲁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
国际贸易

主要从事贸易业务，

未从事医药制造业

务，与发行人不存在

同业竞争情况。

4
山东华鲁恒

升集团有限

公司

五金件、塑料制品制造，化工原料（不含危险、监

控、食用及易制毒化学品），资格证书范围内的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从事化工业务，

未从事医药制造业

务，与发行人不存在

同业竞争情况。

5 新华制药

生产、批发、零售西药、化工原料、食品添加剂、

保健食品、固体饮料、兽用药品、鱼油、制药设备、

医药检测仪器及仪表；自行研制开发项目的技术转

主要从事医药制造业

务，与发行人存在业

务范围交叠，但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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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及是否与发

行人存在同业竞争情

况

让、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批发、零售中药

材、中药饮片、医疗器械（Ⅰ、Ⅱ、Ⅲ类）、隐形眼

镜及护理液、检测试纸（剂）、保健食品、母\婴用品、

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化妆品、洗涤用品、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日用百货、初级农产品、

海鲜、成人计生类产品；销售化学原料药、化工产

品、化学试剂、医药中间体（以上三项不含危险、

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品）；互联网信息咨询与服务；电商代运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要产品、主要产品涉

及的技术工艺和应用

领域、主要客户及供

应商等方面与发行人

显著不同，且主要重

合品种销售收入和毛

利占发行人主营业务

收入和毛利的比重较

低，与发行人不存在

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

同业竞争。

6
山东省环科

院股份有限

公司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特种设

备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林木种子生产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环保咨询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

治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水土流失防治服务；

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服务；固体废物治

理；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碳减排、碳转化、碳

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环境保护

监测；环境应急治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和

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海洋环境服务；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

销售代理；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业务培

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

培训）；大数据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主要从事环保业务，

未从事医药制造业

务，与发行人不存在

同业竞争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新华制药与发行人同属于医药制造业，

存在业务范围交叠，但不存在对鲁抗医药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具体详

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问题 5.1/一”。

（二）已做出的关于避免或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情况及是否存在违反

承诺的情形，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华鲁集团就避免同业竞争出具的相关承诺履

行情况良好，不存在违反承诺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具体详见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之“问题 5.1/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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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投项目实施后是否新增同业竞争，新增同业竞争是否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不会新增同业竞争，具体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问

题 5.1/一/（三）”

（四）公司关于同业竞争的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一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七、同业竞争情况”

对同业竞争情况进行了披露。

综上，发行人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号》第 1条的要求。

五、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历史沿革，与新华制药同受华鲁集团控制的

原因，公司主要产品对应的治疗领域、技术工艺；

2、查阅新华制药的年报和公开披露资料，了解其从事业务情况、前五大客

户供应商名单；

3、查阅新华制药出具的《情况说明》，确认其在主要产品、主要客户及供应

商、主要产品涉及的技术工艺和应用领域等方面与鲁抗医药显著不同。

4、获取由新华制药提供的其重合品种在报告期各期的收入及毛利，并与鲁

抗医药主营业务收入及毛利进行比对计算；

5、查阅华鲁集团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相关文件及《关于同业竞争相

关承诺履行情况的说明》，华鲁集团《董事会议事规则》《投资管理办法》等公司

治理制度；

6、检索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披露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况。

7、获取了华鲁集团出具的《关于主要子公司主营业务情况的说明》《关于同

业竞争的专项说明》，了解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

8、查阅《募集说明书》。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新华制药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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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华鲁集团积极履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不存

在违反前期承诺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华鲁集团就本次发行作出

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

及其相关方承诺》的要求。发行人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号》

第 1条的要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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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潘兴高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逯国亮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

孔 鑫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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